
补选楚耀华 (商丘市委常委,市纪委书记、监委

主任)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;

１１周口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

议补选吴刚 (周口市委常委,市纪委书记、监委

主任)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;

１２驻马店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

会议补选于燕 (驻马店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部长)、

孙巍峰 (驻马店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)为省十

三届人大代表.

根据选举法、代表法的有关规定,省十三届

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召开会议,对以

上出缺代表的代表资格终止和增补代表的代表资

格进行了审查,认为符合法律规定,增补代表的

代表资格有效,现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

五次会议确认并公告.

截至目前,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

表实有９４６名.

以上报告,请予审议.

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公　　告

(第３４号)

«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暂停实施 ‹河南省高速公路条例›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决定»

已经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３日审议通过,现予公布,

自公布之日起施行.

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２０２０年１月３日

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暂停实施
«河南省高速公路条例» 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决定

(２０２０年１月３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)

为了进一步规范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,促进危险货物的安全、高效流通,根据国务院工作部署,

参照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０日交通运输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部、生态环境部、应急管理部、国家市场监督

管理总局等联合颁布的 «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»第四十九条规定,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:暂停实施 «河南省高速公路条例»第四十八条规定.
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.
—９１—



关于 «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暂停
实施 ‹河南省高速公路条例› 第四十八条规定

的决定 (草案) » 的说明
———２０２０年１月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

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　王新民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:

受主任会议委托,法制工作委员会起草了

«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暂停实施

‹河南省高速公路条例›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决定

(草案)» (以下简称 «决定 (草案)»).现就

有关情况,作如下说明:

«河南省高速公路条例» (以下简称 «条

例»)由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第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颁布实施.条例的

出台对于促进我省高速公路的建设和管理,保障

高速公路的安全、畅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.

近年来,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,提高道路通

行效率、降低运输成本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

问题.党中央、国务院多次提出,要提高综合交

通运输网络效率,降低物流成本.根据国务院整

体工作部署,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,全国高速

公路省界收费站正式取消,包括危险品运输车辆

在内的所有车辆通过省界时将实现不停车快速通

行.另外,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０日,交通运输部、

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部、生态环境部、应急管

理部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联合颁布的 «危

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»第四十九条第二

款规定:“除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,公安

机关综合考虑相关因素,确需对通过高速公路运

输危险化学品依法采取限制通行措施的,限制通

行时段应当在０时至６时之间确定”.该办法于

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在全国施行.而我省的 «条

例»第四十八条规定: “载运爆炸物品、易燃易

爆化学物品以及剧毒、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车

辆,不得进入高速公路.确需进入高速公路行驶

的,必须经公安机关批准,按照指定的时间、路

线、车道、速度行驶,悬挂明显的标志,并采取

必要的安全措施.”这就使 «条例»第四十八条

面临着与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安排部署以及国家的

有关规章制度不一致的问题.为了妥善解决这一

问题,根据 «立法法»第十三条的规定,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

需要,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

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

用法律的部分规定,经与财经委员会协商,充分

听取和吸纳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公安厅等部门的意

见和建议,同时参照江苏、上海等兄弟省市的做

法,起草了 «决定 (草案)».２０２０年１月２日

下午,向主任会议作了汇报,经主任会议研究决

定,提请常委会本次会议审议.

以上说明和 «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关于暂停实施 ‹河南省高速公路条例›第四十

八条规定的决定 (草案)»,请予审议.

—０２—


